吉州区乡村供水管网提升改造管材采购
项目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吉区财购投诉〔2023〕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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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编号：赣和新政采字JA【2023】007号
二、项目名称：吉州区乡村供水管网提升改造管材采购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吉安瑞泰建材有限公司
地  址：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文田工业园区；
被投诉人1：吉安市吉州区水利局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吉安北大道6号
被投诉人2：江西和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北门街299号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江西和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代理的吉州区乡村供水管网提升改造管材采购项目（项目编号：赣和新政采字JA【2023】007号）质疑回复不满意，于7月11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经依法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我单位在参加吉安市吉州区水利局的吉州区乡村供水管网提升改造管材采购项目投标过程中遭受不公正待遇，吉安市吉州区水利局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单方面认定我司提供虚假材料，私自取消我司中标资格。
事实依据:本项目开标结束后，我司以优质低价顺利中标。之后代理机构江西和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于6月28日给我司发送了关于该项目“质疑告知”的函，质疑内容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我司根据其情况在6月30日做出了质疑回复。之后7月3日，采购单位吉安市吉州区水利局便在没有任何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取消我司中标资格。7月4日，我司对质疑结果通知函对采购单位进行质疑。
1.质疑事项采购人认为我司针对本项目所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为虚假承诺，采购人给我司的回复也没有明确哪些数据或者哪个公司提供的资料为虚假?但后期我公司经过12345热线投诉之后，12345热线的工作人员回复，得知是因为我公司提供的产品制造商远大阀门集团有限公司向采购人出具了一份该公司为大型企业的证明材料，这让我公司觉得蹊跷，因为在投标之前，该制造商的相关人把从业人员和营业收入告知了我公司，我公司根据划型标准，确定该公司为中型企业，我公司不得不怀疑该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希望贵单位能向远大阀门集团有限公司当地的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信委)发函核实。
2.另外根据招标清单，“本项目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预留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4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未达到该项资格要求”，我司根据招标清单数量及单价反复核算过且提供的中、小微企业声明，完全符合且满足招标文件等规定的资格要求。并且通过了专家资格预审评标，没有认定我司提供的数值占比非达到资格条件。请问采购人及质疑单位怎么认定我司中小微占比不够呢?
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八章法律责任第七十一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给予处分，并予通报:
(一)应当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而擅自采用其他方式采购
(二)擅自提高采购标准的;
(三)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
(四)在招标采购过程中与投标人进行协商谈判的;
(五)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不与中标、成交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的;
(六)拒绝有关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的。
第七十二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与供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通；
（二）在采购过程中接受贿赂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三）在有关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中提供虚假情况的；
（四）开标前泄露标底的。
第七十三条有前两条违法行为之一影响中标、成交结果或者可能影响中标、成交结果的，按下列情况分别处理:
（一）未确定中标、成交应商的，终止采购活动；
（二）中标成交供应商已经确定但采购合同尚未履行的，撤销合同，从合格的中标、成交候选人中另行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
（三）采购合同已经履行的，给采购人、供应商造成损失的，由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
采购人吉安市吉州区水利局和代理机构江西和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并严重违纪。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2023年7月14日，本机关组织行业专家组对投诉涉及的内容及资料共同进行了调查核实，调查组意见如下：该投诉事项不成立。吉安市吉州区水利局根据项目评审结果公示后的质疑内容和调查情况，初步确定取消吉安瑞泰建材有限公司的中标资格，但并未按程序办理手续。
1.根据河北省隆尧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出具的“关于远大阀门集团有限公司有关情况的回函”，认定远大阀门集团有限公司属于工业行业类的大型企业。因此，吉安瑞泰建材有限公司投标文件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中，声明远大阀门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型企业内容不实。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第十六条、第二十条规定，吉安瑞泰建材有限公司投标文件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属于虚假材料。
2.由于远大阀门集团有限公司属于大型企业，吉安瑞泰建材有限公司投标时提供的中小微预留份额比例不足预算总额的40%，未达到招标文件要求的中小企业份额的规定。
基于专家以上意见及我局调查结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六条以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本机关作出处理决定如下：
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驳回投诉。
六、权利告知
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吉安市吉州区财政局
2023年7月25日

